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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权责 司法拍卖房产出新规

竞买人须具有当地购房资格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 实习生

宋秋贤报道：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司
法拍卖房产行为， 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房产竞买人资格
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
并于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近年来， 各地为贯彻 “房住不炒”，
纷纷出台房屋限购政策。 政策执行过程
中， 引发了涉及司法拍卖房产 （以下简
称法拍房） 的争议。 首先， 因各地房屋
限购政策力度和对司法拍卖性质理解不
一致， 所以各地对法拍房是否应当纳入
房屋限购政策的做法也不统一 。 其次 ，
各地人民法院对法拍房是否受房屋限购
政策约束的看法也不统一。 最后， 个别
地区出现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在此问题
上持相反观点的情况， 导致买受人持有
成交裁定书却无法办理过户登记。

为理解《规定》，本报记者邀请北京大
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劳静针对该规
定的基调、竞买人的诚信义务、人民法院
的审核义务、竞买人虚构购房资格的法律
责任和法律适用等进行全面解读。

强制执行房产应当纳入房屋
限购政策

据劳静介绍， 为全方位防止部分购
房者利用法拍房规避房屋限购政策 ，
《规定》 明确， 无论是司法拍卖， 还是司
法变卖、 以物抵债， 都要求竞买人或买
受人具有购房资格。

《规定》 第一条明确， 参与司法拍
卖房产的竞买人应当在房产所在地具有
购房资格。 考虑到各地限购政策存在较
大差异， 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对竞买人的
资格规定统一的认定标准， 而是以房产
所在地的限购政策为准。

依据 《规定》 第八条， 司法变卖参
照适用 《规定》。 即司法变卖的买受人也
应当在房产所在地具有购房资格。

依据 《规定》 第五条， 如出现流拍
等无法正常处置的情形， 请求以房抵债
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当事人也应具有
购房资格。

竞买人应诚信提交证明材料

拍卖成交前， 依据 《规定》 第二条，
竞买人应当承诺具备购房资格及自愿承
担法律后果。 因竞买人不具备购房资格
导致的法律后果通常为房屋无法过户 。
如果竞买人虚构购房资格的， 其还需承
担其他法律责任 。 拍卖成交后 ， 依据
《规定》 第三条， 买受人应当提交自其申
请参与竞拍到成交裁定书出具时具备购
房资格的证明材料。

劳静建议 ， 竞买人在参与竞买前 ，
应当关注执行法院发布的拍卖公告， 或
向当地行政机关咨询限购政策， 以明确
是否具有购房资格和需要提交哪些证明
材料。

竞买人虚构购房资格的法律责任

依据 《规定》 第四条、 第六条之规
定， 竞买人虚构购房资格的， 应承担民
事责任、 司法责任， 甚至有可能承担刑
事责任。

首先是承担拍卖无效的赔偿责任 ，
依据 《规定》 第四条： “买受人虚构购
房资格参与司法拍卖房产活动且拍卖成
交， 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以违背公序良

俗为由主张该拍卖行为无效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依据前款规定， 买受人虚
构购房资格导致拍卖行为无效的 ， 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劳静建议， 可从提
请救济的主体、 赔偿责任范围和救济途
径等三个层面， 把握竞买人虚构购房资
格的民事责任。

其次是视情节轻重承担罚款、 拘留
等司法责任。 竞买人虚构购房资格参与
竞拍， 严重扰乱了司法拍卖秩序， 可依
法认定为恶意竞拍。 依据 《规定》 第六
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
款 、 拘留 。 此外 ， 当事人间恶意串通 ，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逃避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的， 人民法院也应当根据情
节予以罚款、 拘留。

最后是可能需要承担伪造 、 变造 、
买卖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 印章罪的刑
事责任。 竞买人可能会通过伪造、 变造
有关行政机关的公文、 证件、 印章等方
式虚构购房资格。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之规定， 如果竞
买人实施上述行为的 ， 构成伪造 、 变
造 、 买卖国家机关公文 、 证件 、 印章
罪。

潮州村民在集体建设用地建房有了规定：

自建房不超过 4层、不高于 15米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 实习生
宋秋贤报道： 为进一步规范潮州市城乡
村民住宅建设行为， 促进城乡建设有序
发展 ,改善村居环境， 近日， 潮州市人民
政府发布了 《潮州市城乡村民住宅建设
管理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城乡村民宅基
地建房规划许可程序 ,并于今年 1 月 1 日
起开始试行。 该 《管理办法》 适用于潮
州市湘桥区、 枫溪区及潮安区行政区域
范围内， 使用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建
设城乡村 （居） 民住宅及其监督管理等
活动。

制定规划技术标准

《管理办法》 显示， 村 （居 ） 民委
员会或集体经济组织集中建设的规划技
术标准为建筑高度不高于 54 米， 容积率

不大于 3.0， 建筑密度不大于 35%， 绿地
率不小于 30%。

针对村 （居） 民自建城乡村民住宅，
《管理办法 》 明确了规划技术标准 。 首
先， 建筑层数不应超过 4 层 （不含天面
梯间 ）， 建筑高度 （含夹层和车库 ） 不
应超过 15 米， 建筑层数确需超过 4 层的
或建筑高度确需超过 15 米的， 其防火设
计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按规范留足防
火间距； 其次， 建筑主朝向间距宜不小
于 4 米， 次朝向间距宜不小于 2 米， 外
挑不宜超出 1 米， 阳台外侧距巷道中线
不小于 2 米， 净空高度不低于 4 米； 同
时， 为适应新发展需要， 新增住宅工程
场地应采用雨污分流排水方式， 污水应
接入道路市政排污管， 住宅工程场地标
高控制高出毗邻道路路面 0.2-0.3 米 ；
最后， 为提升农村风貌， 该办法实施后
的新建住宅建筑实行统一风貌管控， 与

村庄整体环境相协调， 屋面采用坡屋顶
或以坡屋顶为主、 局部平顶相结合的形
式 ， 墙面统一色调 ， 以白色 、 灰色为
主。

值得一提的是， 用地已纳入 “三旧”
改造规划， 原则上应成片改造， 不得进
行零星村民住宅建设， 但改造方案批准
后两年内没有实施改造计划 ， 村 （居 ）
民确有迫切住房需求的， 可申请办理报
批手续， 按照村 （居） 民自建城乡村民
住宅的规划技术标准执行， 建筑层数不
得超过 3 层， 高度不得超过 12 米。 因历
史原因， 造成宅基地与国土空间规划用
地性质不符， 但不占用规划道路、 市政
公共设施、 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公共绿地、 水域等规划控制用
地的， 也可申请报批手续， 同样按照村
（居） 民自建城乡村民住宅的规划技术标
准执行， 建筑层数不得超过 3 层， 高度

不得超过 12 米。

明确部门职责要求

《管理办法》 规定， 相关职能部门
应当按照职责做好相关审查工作： 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对申请条件、 农村宅
基地和建房 （规划许可） 申请村组审核
公示程序、 宅基地布局要求和面积标准
等方面进行审查；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
责对国土空间规划、 规划技术标准、 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等方面进行审查； 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设计单位的资
质、 施工许可证的申领、 集中建设的村
（居 ） 住宅的人防 、 消防等方面进行审
查。

据了解 ， 城乡村民住宅开工建设
前 ， 建 设 单 位 或 个 人 应 当 向 镇 政 府
（街道办事处 ） 申请验线 。 镇政府 （街
道办事处 ） 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进行实地丈量划定宅基地 ，
确定建房位置完成验线 。 竣工后 ， 建
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就建设工程是否符
合规划许可证件内容 ， 向镇政府 （街
道办事处 ） 申请核实 。 后者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
部门进行验收 ， 实地检查工程是否按
照批准面积 、 四至等要求使用宅基地 ，
是否按照批准面积和规划要求建设住
房 ， 验收合格的应当出具 《农村宅基
地和建房 （规划许可 ） 验收意见表 》 。
通过验收的 ， 建设单位或个人可向不
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此外， 《管理办法》 明确各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应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定
期不定期开展城乡宅基地动态巡查， 依
法及时处置有关违法建设行为， 加强对
本辖区内城乡村民住宅建设情况的监督
检查， 如实提供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
文件、 资料。

《管理办法》 旨在促进城乡建设,改善村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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